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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南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 
 

 

校实设〔2018〕1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关于开展 2018 年度仪器设备固定资产管理工

作检查的通知 
 

全校各单位：  
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仪器设备固定资产的管理，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，

督促各使用单位管好、用好仪器设备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中央部门所

属高校国有资产处置管理补充规定>的通知》(财资〔2017〕72号)、《教育

部关于规范和加强直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若干意见》(教财〔2017〕9号)、

《东南大学固定资产处置管理办法》（校发〔2018〕84 号）及《东南大学

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（校发（2016）142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决定，于

2018年 10月-2019年 1月在全校范围内开展 2018年度仪器设备固定资产

管理工作检查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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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学校对设备管理工作比较优秀的单位和个人将给予表扬；对检查

中发现设备管理问题突出的单位将予以通报,下发整改意见书，并督促各

单位按要求及时完成整改任务。 

5、此次检查的结果将纳入实验技术人员的年度考核，各单位设备利

用率情况将作为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计划论证、维修经费与分析测试基金申

请、实验技术人员编制核算的重要参考依据。 

6、遇到问题请及时与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联系。 

设备资产管理咨询：左玉生  83792626 

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咨询：李  蓉  83792432 

 

附件：东南大学 2018年仪器设备管理工作自查报告 

 

 

 

 

东南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

2018 年 10 月 09 日    

       （主动公开） 

 

  

抄送：  

 东南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        印发日期印发


